关于进一步加强校内实训基地建设管理的通知
各系、基础部：
为进一步规范实训基地建设施工流程，强化责任意识，厘清工作职责，学校按照“项目管理、归口统筹”的思路，制定了校内实训基地建设施工管理流程，并将其纳入教学常规绩效考核。学校将对不按标准、流程或时间要求完成的系部，采取绩效考核扣分处理，请各教学系部高度重视，遵照执行。
一、确定施工建设方案
施工方案由中标方提供，项目归属部门负责组织审议并确定。此项工作须自合同签订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完成，由项目归属部门负责调度实施。如未按期完成，须向教务处报送书面说明材料。
施工方案应至少包括以下内容和原则：
1.项目名称、项目负责人及联系方式、中标方企业名称及负责人联系方式、归属部门、施工地点等；
2.施工的起止日期（在采购合同要求范围内）、施工进度表等；
3.水、电、暖、建的改造方案，并配设计图；
4.实训室内空调配备由总务处负责统筹，各实训室建设方案中不再涉及空调采购。如需配备空调，由实训室所在部门向总务处单独提出申请；
5.实训室建设原则上不允许更换门窗，如确需更换，须单独写出说明，报总务处，经分管院长和院长审批后，由总务处负责实施；
6.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，学校提倡简约型、实用型装修，不搞豪华装修，原则上实训室装修费用，按面积折算每平方米不超过500元；实训室设计建设方案时，有关装修方案的要求和预算（含文化建设）应单独说明（如更换灯管、综合布线、地面做处理等），报总务处核准；
7.实训室建设过程中,未经总务处审批，私自修改装修方案，擅自改造水、电、暖线路造成损失，或擅自改造房屋结构造成危险的，由相关责任人负责赔偿，情节严重的，上报学校，给予处理；
8.实训室建设施工过程中拆除的灯、风扇、暖气、门等资产须及时报总务处退库。如因管理不善，造成上述资产损坏或遗失的，由相关责任人负责赔偿。
二、施工方案审批
施工方案确定后，归属部门填写《项目施工审批表》（附件2），并附施工方案报资产管理处、总务处、基建办公室、教务处审批。
资产管理处负责审查施工过程中是否涉及固定资产变更事项；总务处负责审查施工方案中涉及水、电、暖、吊顶、地板等建设改造是否合理，提出具体要求；基建办公室负责审查装修改造方案是否符合改造要求；教务处负责审查施工方案是否坚持产教融合理念，是否融入企业元素，体现应用场景化。此项工作须在合同签订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完成。
未经上述职能部门审核，严禁施工。如因私自开工，造成固定资产损失，或擅自改造水、电、暖线路造成损失，或擅自改造房屋结构造成危险的，由相关项目负责人、中标方负责赔偿，并视情节，给予归属部门处分。
三、施工过程管理
施工方案审核备案后，方可进场施工。施工过程中，项目归属部门应尽到监督检查的责任，确保项目能够保质保量按时完成，对施工方不当施工造成损失的，应及时制止并追偿；涉及原有设备和固定资产变更的应及时联系相关部门办理资产退库。如未按要求办理退库，造成资产流失，由项目负责人及归属部门负责赔偿。
4、 验收前相关要求
施工完成，报经资产管理处、总务处、基建办公室审批后，中标方提出验收申请，项目归属部门按照实训基地建设项目验收程序，向学校提请验收。此外，中标方应及时清运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，对于废弃物未能及时清运或未按要求清运的，一经发现从项目质保金中扣除垃圾清运费用（具体金额由总务处审定）。
5、 其他
1.项目归属部门负责按照本文件之规定，结合采购合同要求，按照施工管理流程严格执行。
2.本办法由教务处会同资产管理处、总务处和基建办公室联合制定。
附件1：实训基地建设施工管理流程
附件2：项目施工方案审批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务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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